








锡市环审表﹝2025﹞27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胜利能源西一号矿铁路专用线
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报送的《胜利能源西一号矿铁路专用线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胜利能源西一号矿铁路专用线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境内，对既有内燃铁路专用线（锡林浩特站至锡林浩特西站段，全长6.995公里）进行电气化改造，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接触网工程、牵引供电系统改造、通信信号系统升级等。项目总投资7471.2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0万元，占总投资的1.07%。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根据《关于印发锡林郭勒盟“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意见修改单和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通知》，项目位于“锡林浩特市采矿用地（ZH15250220003）/重点管控单元”，建设运营应严格执行所属单元管控要求。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职责
（一）废气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按照“环保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理念，采用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环境友好的工艺技术方案，选用优质装备和原材料，强化各装置节能降耗措施，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加强施工期施工现场管理，通过采取洒水降尘、围挡封闭等措施减少扬尘污染。运营期全面采用电力机车牵引，替代原内燃机车，彻底消除燃油尾气排放。
（二）废水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根据“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一水多用”的原则，进一步提高水的回用率，减少新鲜水用量和废水产生量。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水依托既有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置；运营期不新增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
（三）噪声方面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加强运输车辆的保养维护，确保良好的运行状态，从而减少噪声产生；倡导科学管理、文明生产、环保生产，因地制宜地制定有效临时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固废方面
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管理。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施工期建筑垃圾拉运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运营期废机油、含油抹布等危险废物依托集通铁路既有危废库规范贮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五）进一步提高环保投入，提高周边绿化率。
三、执行“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项目建设运营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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